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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所屬公司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審查作業規則（修訂版） 

109 年 9 月 22 日修訂版 

※劃線部分為本次修訂內容 

(依據)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

簡稱產、壽險公會)依「財產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要點」第 2 條第 6 項暨

「人身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要點」第 2 條第 7 項及「保險業辦理資訊安

全防護自律規範」、「保險經紀人資訊安全作業控管自律規範」、「保險代

理人公司資訊安全作業控管自律規範」，辦理保險業務員所屬公司（下稱

所屬公司）向產、壽險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為利所屬公司暨產、

壽險公會辦理相關申請及審核作業執行有所遵循，特定訂本作業規則。 

(審查小組) 

第二條 產、壽險公會應共同成立「保險業務員所屬公司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

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審

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其組織、成員及審查調派方式，另定之。 

審查小組應就所屬公司書面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案，依產、壽險公會

所定審查調派方式及第五條審查作業辦理。 

(所屬公司及業務員類型) 

第三條 所屬公司依業務經營不同，其保險業務員登錄類型可分為財產保險業務

員、人身保險業務員、同時登錄財產及人身保險業務員等三類。 

產、壽險公會分別接受所屬公司申請時，應於「保險業務員所屬公司向中

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提

供法令遵循課程申請表」（下稱申請表，如附件 1）填寫所屬公司之業務

經營暨所屬業務員登錄類型。 

(申請條件) 

第四條 所屬公司向產、壽險公會申請條件： 

一、 初次申請： 

（一） 應以公函檢附自有數位學習平台操作課程畫面之截圖（包含

網址列）如下： 

1. 課程上架過程之畫面。 

2. 網站入口之畫面。 

3. 產製完訓資料之畫面。 

4. 通報資料至產、壽險公會之畫面。（申請前請先洽產、壽險公會索

取「業務員每年接受 6 小時外部排定法遵課程通報使用前設定須知」） 

上述所有畫面，應依作業執行過程，每一步驟逐一執行畫面截

圖，畫面截圖應包含執行過程之網址列，並於附件 1 之附件

表單，依要求填報，說明該步驟之陳述、路徑、網址列及操作

說明等。 

（二） 前項申請條件應檢附之文件，請依申請表附件（同附件 1）依

序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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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所屬公司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審查作業規則（續 1） 

 

二、 實地審查： 

審查委員依下列申請條件至所屬公司總公司進行實地審查： 

（一） 以公司企業或組織入口網站進入：入口網站係指所屬公司之官
方網站，數位學習平台應僅能由入口網站進入。 

（二） 業務員應以帳號及密碼登錄上課，登錄方式採單一登入(Single 

Sign-on)機制，且數位學習平台單僅可允許同一帳號及一個載
具登入，若更換載具或同一時間重複登入，原載具之帳號將被
自有數位學習平台系統強迫登出。 

（三） 提供登入自有數位學習平台系統之伺服器端 IP 位置之紀錄，
並以螢幕列印該畫面提供審查委員，所屬公司之數位學習平台
如有委託他人處理涉及使用境外雲端服務，應出具符合「保險
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項」第 17 之 1 點第 7 款各目要
件之證明。 

（四） 業務員登入數位學習平台上課之帳號（不可使用業務員登錄證
字號）及密碼，應與其登入查詢個人薪資或個人業績或其他個
人機敏資料之系統平台之帳號及密碼一致。 

（五） 業務員使用數位學習平台之密碼，應具備定期強制變更機制，
並留存變更作業紀錄。 

（六） 登入數位學習平台後，首頁頁面： 

1. 應揭露「保險業務員每年接受 6小時外部排定法令遵循課程」
之告示。 

2. 應明顯標示加註警語「保險業務員每年應完成 12單元，重複
接受同一單元者，僅記錄 1 次完訓紀錄」、「法令遵循課程禁
止冒名上課及測驗，違反者由所屬公司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13條第1項辦理撤銷登錄，代上課者若為所屬公司人員，
應依內部規定懲處」。 

（七） 自有數位學習平台應具備留存以下紀錄： 

1. 留存業務員觀看課程之軌跡紀錄 LOG，應包含日期、時間、
課程名稱、觀看 IP、業務員帳號及完訓碼取得時間。 

2. 留存課程檔案瀏覽次數。 

（八）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下稱保發中心）所製作之數位課程，在測
驗完成之時點，於數位課程將提供下列 3 個身分驗證資料輸入
欄位框，由上課之業務員應自行輸入，並在自有數位學習平台
系統端直接進行檢核其正確性： 

1. 業務員登錄證字號。 

2. 業務員登入觀看課程時之帳號。 

3. 業務員登入觀看課程時之密碼。 

（九） 自有數位學習平台系統於檢核上述身分驗證資料正確後，將由
數位課程產出完訓碼進行通報。 

（十） 應提供所屬公司連線產、壽險公會正式通報用之設定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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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所屬公司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審查作業規則（續 2） 

 

(審查作業) 

第五條 審查委員依下列方式處理審查作業： 

一、 初次審查： 

（一） 產、壽險公會受理所屬公司書面申請文件，採以批次作業處理，

每一批次處理以產、壽險公會收集彙總所屬公司所送申請案以

每月 15 日（含）為一批次，每月 16日至當月月底為次一批次，

所屬公司之申請日期以郵寄郵戳為憑。 

（二） 產、壽險公會指派之專人，應將彙總同一批次之所屬公司申請

之文件，依審查調派方式送請審查委員依「保險業務員所屬公

司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

同業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初次審查檢核表」（下稱初次

檢核表，如附件 2）逐一審查，審查結果應於次批次前回復。

經審查委員初次審查全數通過者，產、壽險公會於函復時，應

通知所屬公司實地審查日期及時間，惟若所屬公司經通知無法

配合者，視為實地審查未通過，應於產、壽險公會函復日起 3

個月（含）後依第 4 條重新申請。 

二、 實地審查： 

初次審查通過者，審查委員應至所屬公司總公司進行實地審查。 

（一） 產、壽險公會依第 4 條第 1項第 2款實地審查條件製作「保險

業務員所屬公司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實地審查檢核

表」（下稱實地審查檢核表，如附件 3，本項僅提供審查小組委

員）提供審查委員實地逐項審查，並請所屬公司提供自有數位

學習平台系統伺服器端之 IP位置，供委員紀錄。 

（二） 審查小組委員實地審查應以保發中心提供之「業務員每年 6 小

時外部排定法令遵循課程」測試版（含課程測試及可供查驗之

帳號、密碼、登錄證字號）進行實地審查測試。 

(審查結果) 

第六條 所屬公司申請之案件，經審查委員依初次檢核表、實地審查檢核表逐項

審查，由產、壽險公會彙總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初次審查 

（一） 全數通過者，由產、壽險公會具銜函復所屬公司審查結果及

實地審查日期、時間。 

（二） 未全數通過者，由產、壽險公會具銜函請所屬公司依審查意

見重新申請，並以一次為限；若仍未通過者，應於產、壽險

公會函復未通過日起 3 個月（含）後依第 4 條重新申請當年

度不得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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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所屬公司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申請提供法令遵循課程審查作業規則（續 3） 

 

二、 實地審查 

（一） 全部通過者，由產、壽險公會具銜函復通知併附保發中心錄製

之「業務員每年 6小時外部排定法令遵循課程」光碟。 

（二） 未全數通過者，視為未通過，當年度不得再次提出申請；次年

度所屬公司若有需要則應再重新申請。由產、壽險公會具銜函

請所屬公司依審查意見於 7個工作日內修正及通知再次實地審

查日期、時間，由審查委員就未通過之部分再次覆審，並依下

列方式辦理： 

1. 所屬公司未能依限修正或逕予放棄再次覆審者，應於收到產、

壽險公會函復後立即通知產、壽險公會，並得於收到產、壽

險公會函復未通過日起 3 個月（含）後依第 4 條重新申請。 

2. 所屬公司再次覆審者，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應繳付新台幣

12,000 元處理費用，並於前開 7 個工作日內繳訖，屆時未繳

付者，應依第 1 目規定辦理。全部通過者，由產、壽險公會

具銜函復通知併附保發中心錄製之「業務員每年 6 小時外部

排定法令遵循課程」光碟；未全部通過者，得於產、壽險公

會函復未通過日起 3 個月（含）後依第 4 條重新申請。 

(查核機制) 

第七條 產、壽險公會對已通過申請自有數位學習平台之所屬公司，必要時得實

際察訪各所屬公司之辦理情形，受查之所屬公司有配合之義務；經查若

有未符第 4 條第 1項第 2 款之情事者，取消自有數位學習平台資格。 

各所屬公司辦理期間，若經舉報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者，經查證屬實

者，除取消自有數位學習平台資格外，並通報主管機關。 

第八條    產、壽險公會應將所屬公司自有數位學習平台系統伺服器端之 IP 位置彙

總造冊，並提供審查委員於每次實地審查時驗對。 

第九條    本作業規則經產、壽險公會循內部簽核程序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